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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1年5月19日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9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9:

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薛店镇S102与中华路交叉口北好

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大楼1楼118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石聚彬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河南金通源律师事务

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5、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7人， 代表股份

193,300,65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484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9人，代表股份192,009,35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7.2339%。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48人，代表股份1,291,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504%。

6、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8人，代表股份

10,564,08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48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

人，代表股份9,272,78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98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48人，代表股份1,291,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504%。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696,0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72%；反对

60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28%；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59,4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768%； 反对

60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232%；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696,0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72%；反对

60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28%；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59,4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768%； 反对

60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232%；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696,0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72%；反对

60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28%；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59,4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768%； 反对

60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232%；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695,2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68%；反对

60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58,6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693%； 反对

60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307%；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695,2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68%；反对

60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32%；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58,6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2693%； 反对

60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307%；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837,6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05%；反对

46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95%；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01,0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172%； 反对

46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828%；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666,1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18%；反对

63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82%；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29,5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9938%； 反对

63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062%；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关于2021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在关联股东石聚彬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浩红实业有限公司、杭州越群投

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邱浩群、王强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同意8,506,

2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3.0504%；反对635,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6.9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48,45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283%； 反对

63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717%；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664,1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07%；反对

61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84%；弃权21,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27,5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9749%； 反对

61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254%；弃权21,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97%。

10、《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2,656,3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67%；反对

64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333%；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9,78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9010%； 反对

64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99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金通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树才、胡中阳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

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河南金通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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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9日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9:15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街1号院1号楼顺鑫国际商务中心14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颖林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57人，代表股份394,714,50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2127％。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278,719,5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75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2人，代表股份115,994,9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377％。

（三）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王彩虹律师、马佳敏

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679,5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1％；反对2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71％；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469,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0％；反对2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40％；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0％。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二）《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679,5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1％；反对2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71％；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469,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0％；反对2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40％；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0％。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三）《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679,5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1％；反对2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71％；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469,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0％；反对2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40％；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0％。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四）《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664,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4％；反对4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08％；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455,0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3％；反对4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367％；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0％。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五）《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686,6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9％；反对27,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71％；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476,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1％；反对2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39％；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六）《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557,7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3％；反对149,7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9％；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348,1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5％；反对149,7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285％；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0％。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七）《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631,5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0％；反对8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10％；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421,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8％；反对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12％；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八）《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476,9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1％；反对27,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39％；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476,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1％；反对2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39％；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关联股东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278,209,668股，在表决此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回避表决278,209,668股。

（九）《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686,0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8％；反对2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71％； 弃权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6,476,3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5％；反对2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40％； 弃权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彩虹律师、马佳敏律师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860� � � � � � � � � �证券简称：顺鑫农业 公告编号：2021-022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顺鑫农业”）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5月8日以当面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会议于2021年5月19日在顺鑫国际商务中心

12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李颖林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独立董事战飞扬先生已辞职， 公司补选徐猛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同意补选徐猛先生为董事会

相关委员会委员，具体如下：补选徐猛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及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765� � � � � � � �证券简称：蓝黛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7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 ）于2021年05月19日14:50召开，会议召开具体情况如下：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05月19日（星期三）14:5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05月19日

09:15—09:25，0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05月19

日0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100号公司办公楼506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堂福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12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203,872,420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35.� 445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10名，代表公司股份

数量为203,700,6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 4154%；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计2名，

代表公司股份171,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表

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6名，代表公司股份2,188,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04%。

2、公司部分董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部分监事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钟祥伟

律师、向缘媛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进行了见证，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理人审议通过了决议如下：

1、审议《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03,872,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8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2、审议《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03,872,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8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3、审议《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03,872,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8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4、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872,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8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5、审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872,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8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6、审议《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03,872,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8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7、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03,872,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8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8、审议《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872,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8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9、审议《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80,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8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关联股东朱堂福先生、熊敏女士及朱俊翰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10、审议《公司未来三年（2021年-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203,872,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8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1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872,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8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1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872,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8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13、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872,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8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14、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872,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8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15、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872,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8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钟祥伟律师、向缘媛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0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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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下午14:3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2389号B座普洛斯大厦9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19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2日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曾超林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2人，代表的股份数共计2,868,

873,01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1.6712％。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股份数

2,482,797,68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3.3719％；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1名，代表股份数386,075,33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299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

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15人，代表股份数429,711,

01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237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733,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1％；反对13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9％；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2、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733,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1％；反对13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9％；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733,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1％；反对13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9％；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733,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1％；反对13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9％；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733,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1％；反对13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9％；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29,571,2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5％；反对13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4％；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733,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1％；反对13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9％；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29,571,2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5％；反对13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4％；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733,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1％；反对13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9％；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29,571,2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5％；反对13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4％；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免去匡义斌先生监事职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739,4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3％；反对1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8,739,4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3％；反对1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6％；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杰利、刘川鹏；

3、出具的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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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9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免去匡义斌先生监事职务的议案》、《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的议案》等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匡义斌先生因身体原因连续两次未出席公司监事会， 并未能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和2021年第一

季度报告披露前对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公司控股股东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锦隆能源” ）认为匡义斌先生无法履行监事职责，已不适合继续担任公司监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锦隆能源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免去匡义斌先生监事职务。 2021年5月19日，公司

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免去匡义斌先生监事职务的议案》，匡义

斌先生自2021年5月19日起不再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职务，且不在公司担任其他任何

职务。 匡义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衷心感谢匡义斌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

为保障公司监事会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锦隆能源提名曾文胜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2021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曾文胜先生自2021年5月19日起担任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职期限自2021年5月19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曾文胜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附件：

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曾文胜先生：1967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湘潭大学，大专学历。 1992年7

月至2009年11月先后任邵东县佘田桥粮油贸易公司经理、 邵东县牛马司粮食站主任兼邵东县粮食实业

公司经理。2009年11月至2015年4月任湖北宜昌长江铝业综合办主任；2015年5月至今任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中心总经理助理。

曾文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

联关系。曾文胜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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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4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保证公

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和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有保本型理

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收益型凭证等），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有效。 公司于2021年3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额度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增加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额度进行现金管理，即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额度将由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万元调整至不超过人民币80,000.00万元， 计划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1月3日。 在上述额度及

决议有效期内，业务可循环滚动开展。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已发表同意的意见。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关

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额度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 已分别于2020年12月17日和

2021年03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

一、近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赎回及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

签约方

金额

（万元）

产品期限

产品收益

类型

预计年化

收益率

资金来源 持有情况

民生银行 3,500

无固定

期限

协定存款 3.20% 募集资金 已赎回

二、近期使用自有资金赎回及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

签约方

金额

（万元）

产品期限 产品收益类型

预计年化

收益率

资金来源 持有情况

银河证券 5,000 185天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55% 自有资金 未到期

银河证券 5,000 180天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63% 自有资金 未到期

工商银行 3,000 3年 定期存款 3.85% 自有资金 未到期

工商银行 3,000 3年 定期存款 3.85% 自有资金 未到期

工商银行 3,000 3年 定期存款 3.85% 自有资金 未到期

工商银行 3,000 3年 定期存款 3.85% 自有资金 未到期

工商银行 3,000 3年 定期存款 3.85% 自有资金 未到期

工商银行 3,000 3年 定期存款 3.85% 自有资金 未到期

工商银行 2,000 3年 定期存款 3.85% 自有资金 未到期

三、关联关系的说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签约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已经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及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闲置

自有资金额度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已经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均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和增加闲置自有资金额度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出具了专项核查意

见。 本次赎回和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额度和期限均在授权额度内，无需再另行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批。

五、现金管理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现金管理产品主要受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影响，存

有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2）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针对投资风险，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控制风险：

（1）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

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建立投资台账，安排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

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与

收益，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定期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合理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

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七、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签约方

金额

（万元）

产品期限 产品收益类型

预计年化

收益率

资金来源

持有

情况

广发银行 10,000 365天 定期存款 3.30% 募集资金 未到期

银河证券 5,000 329天 保本收益凭证 3.50% 募集资金 未到期

工商银行 10,000 360天 保本结构性存款 1.50%-3.00% 募集资金 未到期

民生银行 12,200 无固定期限 协定存款 3.20% 募集资金 未到期

银河证券 5,000 328天 保本收益凭证 3.50% 募集资金 未到期

招商银行 10,000 47天 保本结构性存款 1.65%-3.44% 募集资金 未到期

广发银行 7,000 365天 定期存款 3.30% 募集资金 未到期

银河证券 13,000 322天 保本收益凭证 3.50% 募集资金 未到期

招商证券 10,000 180天 保本收益凭证 3.35% 募集资金 未到期

广发银行 10,000 1年 定期存款 3.40% 募集资金 未到期

截至本公告日，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签约方

金额

（万元）

产品期限 产品收益类型

预计年化

收益率

资金来源 持有情况

工商银行 5,000 364天 定期存款 2.25% 自有资金 未到期

招商银行 5,000 600天 定期存款 3.79% 自有资金 未到期

中国银行 5,000 3年 定期存款 3.75% 自有资金 未到期

广发银行 3,000 365天 定期存款 3.20% 自有资金 未到期

广发银行 3,000 365天 定期存款 3.20% 自有资金 未到期

招商银行 1,000 468天 定期存款 3.79% 自有资金 未到期

招商银行 1,000 466天 定期存款 3.79% 自有资金 未到期

中国银行 5,000 3年 定期存款 3.50% 自有资金 未到期

中国银行 5,000 3年 定期存款 3.50% 自有资金 未到期

中国银行 5,000 3年 定期存款 3.50% 自有资金 未到期

中国银行 5,000 3年 定期存款 3.50% 自有资金 未到期

招商银行 1,000 3年 定期存款 3.78% 自有资金 未到期

招商银行 1,000 3年 定期存款 3.78% 自有资金 未到期

银河证券 610 120天 保本收益凭证 3.58% 自有资金 未到期

华润银行 4,000 1年 定期存款 3.60% 自有资金 未到期

银河证券 5,000 185天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55% 自有资金 未到期

银河证券 5,000 180天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63% 自有资金 未到期

工商银行 3,000 3年 定期存款 3.85% 自有资金 未到期

工商银行 3,000 3年 定期存款 3.85% 自有资金 未到期

工商银行 3,000 3年 定期存款 3.85% 自有资金 未到期

工商银行 3,000 3年 定期存款 3.85% 自有资金 未到期

工商银行 3,000 3年 定期存款 3.85% 自有资金 未到期

工商银行 3,000 3年 定期存款 3.85% 自有资金 未到期

工商银行 2,000 3年 定期存款 3.85% 自有资金 未到期

截至本公告日，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为9.22亿元，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的理

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为7.961亿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范围。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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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1年5月17日、2021年5月18日、2021年5月19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重要信息。

●经公司自查，发现总经理陈凯先生于2021年5月12日参加东北证券组织《东北证券2021年北京上市公司交流会》，

在会议上的发言提到吸尘器整机业务2021年在国内及越南的生产销售数量，以及对应营业收入情况。 同时，公司关注到

东北证券于2021年5月17日发布的《并购切入整机制造行业，步入快速发展通道》，预计公司2021-2023年可实现营业收

入19.76亿、32.43亿、41.13亿，可实现利润为2.3亿、3.54亿、4.34亿，并认为公司对应2021年20-25倍PE较为合理。 上述观点

不代表公司对业绩及吸尘器整机业务的盈利预测，目前公司整机业务尚处于前期客户导入及样品试制的初始阶段，营业

收入、净利润规模均较小，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影响较小，目前整机业务在手订单规模有限，未来公司整机业务的

盈利能力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2020年度实现的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分别为8.54亿元、1.42亿元，与文章中预测的

未来三年经营数据差距较大，上述文章中采用的相关数据并不代表公司的实际情况，最终实现的收入和利润以公司信息

披露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中的（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1年5月17日、2021年5月18日、2021年5月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于2021年5月18日披露了《春光科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 于2021年5月19日披露

了《春光科技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 提醒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日常经营情况及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

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

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发现总经理陈凯先生于2021年5月12日参加东北证券组织《东北证券2021年北京上市公司交流会》，在

会议上的发言提到吸尘器整机业务国内工厂预计2021年能完成100-150万台左右，越南工厂预计能完成150万台左右，整

机业务营业收入目标是5-8亿元。 同时，公司关注到东北证券于2021年5月17日发布的《并购切入整机制造行业，步入快

速发展通道》， 文中提到 “根据假设，2021-2023年公司可实现营业收入19.76亿、32.43亿、41.13亿， 同比增速为131%、

64%、27%。 公司2021-2023年可实现利润为2.3亿、3.54亿、4.34亿，同比增速为62%、54%、23%，对应2021年20-25倍PE较

为合理” 。 经公司核实，上述内容不能准确、全面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现说明如下：

1、上述观点不代表公司对业绩及吸尘器整机业务的盈利预测，总经理发言中所引用相关数据是公司努力的目标，不

是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 公司于 2021年1月份完成苏州尚腾科技制造有限公司和越南SUNTONE�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的股权收购工作。 2021年一季度，上述2家公司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苏州尚腾公司 占比 越南suntone公司 占比

营业收入 4,148,389.01 1.66% 21,197,884.24 8.47%

净利润 -491,695.45 -1.54% 2,269,991.72 7.12%

2021年一季度，公司吸尘器整机业务尚处于前期客户导入及样品试制的初始阶段，营业收入、净利润规模均较小，对

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影响较小。 目前整机业务在手订单规模有限，未来整机业务产生的营业收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同时存在市场开拓和经营管理风险，以及资源整合未达到预期效果的风险。

3、公司2020年度实现的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分别为8.54亿元、1.42亿元，与文章中预测的未来三年经营数据差距较

大，上述文章中采用的相关数据并不代表公司的实际情况，最终实现的收入和利润以公司信息披露为准。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发现其他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短期股价波动幅度较大，现就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1、公司吸尘器整机业务经营情况。公司整机业务尚处于前期客户导入及样品试制的初始阶段，营业收入、净利润规模

均较小，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影响较小，目前整机业务在手订单规模有限。未来公司整机业务的盈利能力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同时存在市场开拓和经营管理风险，以及资源整合未达到预期效果的风险。

2、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包括聚乙烯类、PVC、筋条、增塑剂、ABS以及电子线等。 公司主要原

材料大部分来源于石油化工行业，原料供应充足，但其价格受石油价格影响而呈现一定波动性，对公司盈利能力和稳定经

营产生一定影响。

3、市场竞争风险。 目前我国清洁电器软管行业的从业企业数量众多，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和浙江三省，尽管近年来

清洁电器软管行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行业集中度有所提高，但规模较大的规范企业数量仍然较少，行业同质化竞争激

烈。 如果公司不能继续保持核心竞争优势，公司产品价格和市场份额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从而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影

响。

4、替代产品风险。 目前家居环境清洁方式主要包括用扫把、拖把和抹布等人工清扫，用吸尘器、扫地机器人等自动化

或半自动化清扫，其中扫地机器人等替代产品中无需使用软管，公司软管产品及配件主要应用于吸尘器领域。随着生产技

术逐步成熟，部分清洁小家电等替代产品将抢占更多的清洁电器市场份额，对吸尘器的产销量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对公司

软管及配件产品的销售产生一定影响。

5、汇率波动风险。 公司出口软管及配件产品时，客户主要采用美元、林吉特等外币结算，公司来自境外的营业收入占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达20%以上。未来，如果人民币汇率呈现升值趋势或汇率波动幅度过大，影响公司产品出口的价格竞

争力，将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公司股票于2021年5月17日、2021年5月18日、2021年5月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有关信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

与该等事项相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